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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主题广场项目合同 

甲方: 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乙方: 常州汉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常州市新北区 

招标代理机构：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金诚采竞磋[2023]095号 

合同时间: 2023年  12  月 7 日 

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2023年 11月 21日进行的金诚采竞磋[2023]095号竞争性磋

商，甲、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常州市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主题广场项目，本着平等互利

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就相关事宜达成如

下合同。 

一、合同内容 

1、项目地点：常州市新北区中央公园（常州市新北区珠江路 130号） 

2、项目概况：本项目为常州市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主题广场项目，主要打造具有新

北特色的双拥主题广场，以弘扬双拥精神，浓厚双拥氛围为主题，通过“文化雕塑展示““双拥

文化宣传”“艺术形象造型” ,将”新北红色典型人物“”新北本土红色革命“等内容融入双拥

广场建设，走进主题广场，双拥主题元素随处可见，让广大市民群众在休闲锻炼的过程中潜移

默化增强双拥意识，促进大家进一步了解双拥、认识双拥、共建双拥，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

不断形成“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社会氛围。 

二、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8 天内完成，逾期按照合同金额 10%支付违约金。 

三、合同文件构成 

（1）成交通知书；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4）金诚采竞磋[2023]095号竞争性磋商文件； 

（5）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 

（6）合同附件。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项目经理 

乙方指派 李光 为项目负责人，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项目的运营，解决由乙方负责

的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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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 

（一）合同金额（含税）：合同实行综合单价包干，总费用伍拾肆万肆仟捌佰元整（¥544800.00

元），甲方因施工条件等原因增加额外工作量，不增加额外费用。 

（二）结算方式：在合同签订生效后，经项目验收合格、审计完成后，并向甲方提供增值

税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合同价的 70%，剩余 30%在验收合格一年后付清。 

六、质量保证 

（一）深化设计 

1、根据招标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场地功能需求、主题、内容框架要求等，对总体规划、布

置、流线组织、功能区域空间落实、空间总体风格设计等展示方式和手段提出创新深化设计； 

（二）施工要求 

1、所有施工须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响应文件中需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包含规范、施工方案、

文明施工措施、安全措施、调试方法、开工时间、交付使用时间、验收方法等）； 

2、乙方应遵守现场的一切规章制度，文明施工； 

3、乙方负责保管、看护进场的产品直至完成安装调试后交付甲方； 

4、乙方负责施工设备（工具）等提供适当的保护、包装或覆盖等处理，直至验收合格，以

免受损； 

5、乙方施工工人、施工机械或在运输装卸途中对其他工程及邻近设备、管线、绿化等造成

损坏，应由乙方负责修复及承担一切费用； 

6、无论施工期间或保修过程中，乙方负责及时清理垃圾； 

7、做好与安装等施工队伍的配合工作； 

8、乙方负责并承担施工期间设备、人员等安全责任； 

9、乙方作业时需穿着带有反光标志的安全服，放置安全施工警示标志。 

10、工程施工中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11、施工过程中，乙方需采取措施保护现场及周边相关物品、设施等，因乙方的不规范操

作、误操作等原因造成相关设施的损坏、设备的停用等后果均由乙方承担，由乙方原样修复并

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三）产品质量要求 

1、所有产品、附（配）件应具备该类产品的功能要求，无瑕疵和缺陷，质量为合格产品，

同时有明确的生产厂商或制造厂商； 

2、所有产品、附（配）件应具备该类产品的功能要求，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包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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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封的商品，完全符合采购货物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同时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

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规定的使用寿命期内具有满意的性能。 

3、乙方所投产品应能够至少达到招标要求材质和功能要求，同时必须明确所投产品的生产

厂家品牌、规格和外形（提供图片、图纸等）、尺寸、安装尺寸及一些必须说明的内容，以及使

用的材料的清单品牌、规格等，并提供详细的材质说明，否则将可能导致其响应文件被评标小

组拒绝。  

（四）交货地点 

乙方负责将货物运到甲方指定地点，由乙方负责办理运输和装卸等，费用由乙方负责，由

甲方组织验收，检验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要求，乙方除无条件退货、返工外，还应承担甲方的

一切损失。 

（五）验收标准 

1、乙方应按照本项目的有关规定提供合格产品，并负责安装、调试；乙方应在响应文件中

提供一份验收大纲，在甲方确认后作为验收的依据； 

2、本项目由甲方组织验收；完工后，应通知甲方，由甲方根据有关清单组织验收； 

3、项目的验收包括：数量、外观、质量、性能；所有标线应符合其规定的性能，无瑕疵和

缺陷，质量为合格产品。可以正常使用。乙方对质量问题负责包退、包换和包修，因此发生的

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将组织专业人员对乙方提供的产品进行检验或抽检，对由此造成甲

方的工期耽误等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4、项目完成后，乙方需提供质保书、保修证明等书面资料，并按国家制造和安装的标准要

求检测验收。 

5、本次采购全部内容包含一切费用，请各乙方认真考虑其各种风险。 

6、验收标准：按本项目、乙方的响应文件、承诺及国家相关标准为准。如双方对验收结果

有分歧，则以常州技术质量监督局的检验结果为准，检验费用由有过失的一方支付。 

7、提供施工及验收方案，使用维修的全套技术、文件和图纸，响应文件中对施工方法、材

料、工艺均须作出具体规定。 

8、交货过程中如发现不符合本次招标文件所定产品，乙方应无条件退换。 

（五）质保期及售后服务 

1、乙方承诺所供服务和产品免费质保期不少于 3年（自验收报告签字确认日起，开始进入

质保期）。乙方对质保期内所发生的设备维护、维修、更换等一切费用负责。 

2、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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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保期内由于材料和施工造成故障由乙方负责产品的现场免费修补或更换。在质保期内产

品出现故障，接到甲方通知后 3 小时内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具体修复时间根据甲方要求，特殊

紧急情况 1小时内响应，并落实施工；质保期后应继续进行维护直至使用寿命终结。缺陷保修：

如果项目交付使用后，缺陷多次反复出现，乙方必须提出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直到最后纠正缺

陷，乙方提供的质保从纠正之日起重新计算质保期。 

七、本合同生效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 

2、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原则下协商解决，

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需向甲方

提交二份备存。 

八、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

任何费用；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提出

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九、其它 

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十、附则 

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贰份，乙方贰份，招标代理机构壹份。 

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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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乙方：常州汉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章） 

（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章）                 

单位地址： 河海中路 85号              单位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9号 4幢 1802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电  话： 18068590101                  电  话：18951225088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常州新区支行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府琛花园支行 

银行帐号： 1105021609001900154        银行帐号：324006270018010002838 

 

招标代理机构（见证方）（章）：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8号金城大厦 1910室 

经办人： 

 


